（转让不动产未出租的承诺）
承诺书
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

坐落于   新坝小区1幢101室          的不动产，房屋面积  80.00 平方米、土地面积  24.00  平方米（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号为  S010000     、《土地使用权证》号为 东国用（2014）140001号）。现转让给  李四   ，此房屋目前未出租。如有不实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由我们共同承担。
特此承诺。
转让方：张三
承诺人：
受让方：李四
2017年 9月20日
